
 

关于印发《河南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竣（交）

工验收办法》的通知 

豫交工〔2007〕17 号 

 

各省辖市交通局，巩义、固始、邓州、永城、项城五县（市）

交通局，厅直有关单位，各高速公路管理单位： 

为规范我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竣（交）工验收工作，根

据交通部《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交公路发［2001］327

号）、《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2004 年第 3号令）

等文件精神，省厅制定了《河南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竣（交）

工验收办法》，现予印发。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严格遵

照执行。 

 

 

河南省交通厅（章） 

二○○七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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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竣（交）工验收工作，保障公路安全

有效运营，根据交通部《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交公路发[2001]327 号）、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2004 年第 3 号令）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按其工程性质、规模大小划分为维修保养、专项

工程和大修工程，具体划分标准参见《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J073-96）。 

高速公路维修保养由各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管理单位）负责验

收。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的高速公路专项工程和大修工程的竣（交）工

验收活动。 

第三条  总投资在 2000 万元以内的高速公路养护工程，采用一阶段竣工验

收，由管理单位负责，结果报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高管局）核

备。 

总投资在 2000 万元（含 2000 万元）以上的高速公路养护工程，验收分为交

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交工验收由管理单位负责组织。总投资在 2000 万

元（含 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之间的，竣工验收由省高管局负责组织；总投资

在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以上的，竣工验收由省交通厅负责组织。 

第四条  高速公路养护工程应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竣（交）工验收。验收的

依据是： 

（一）批准的养护工程年度实施计划； 

（二）批准的工程施工图设计及变更设计文件； 

（三）批准的招标文件及合同文本； 

（四）交通部颁布的有关工程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

规定。 

第五条  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竣（交）工验收工作应当做到公正、真实、科学。 

第二章  一阶段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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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一阶段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工程完工 3 个月后，12 个月内（其中绿化工程在完工一年后组织验

收）； 

（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已完成； 

（三）施工单位参照交通部制定的《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及相关规

定的要求对工程质量自检合格； 

（四）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的评定合格； 

（五）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六）竣工文件编制完成； 

（七）管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已完成各自的工作报告。 

第七条  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单位对工程进行验收。 

总投资在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2000 万元以内的高速公路养护工

程，管理单位应邀请有关专家成立竣工验收专家组，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专家

组人数一般为 3名。 

第八条  竣工验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一）管理单位宣读工作报告并听取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

报告； 

（二）检查工程实体，审查有关资料； 

（三）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确定工程质量等级； 

（四）签署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竣工验收证书。 

第九条  管理单位组织监理单位参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要求

对各合同段的工程质量进行评定。 

管理单位根据对工程质量的检查及平时掌握的情况，对监理单位所做的工程

质量评定进行审定。 

第十条  工程各合同段验收结束后,由管理单位采用各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

的加权平均值对整个工程项目进行工程质量评定。 
 

( )×
=∑

∑
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值 该合同段投资额

工程项目质量评分值
施工合同段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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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总投资在 500 万元以内的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单位评定的质

量得分为工程质量最终评分。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工程质量评分值大于等于 75 分为合

格，小于 75 分为不合格。 

第十二条  总投资在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2000 万元以内的高速

公路养护工程，工程质量最终评分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中管理单位对工程质

量评分权值为 0.7，竣工验收专家组对工程质量评分权值为 0.3。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工程质量评分值大于等于 90

分为优良，小于 90 分且大于等于 75 分为合格，小于 75 分为不合格。 

第十三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管理单位应向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签署

合同段竣工验收证书，并及时完成竣工验收报告，报省高管局核备。 

第十四条  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由管理单位负责对验收中提出的工程质量

缺陷等遗留问题处理完善。 

第三章  两阶段竣工验收 

第一部分  交工验收 

第十五条  交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已完成； 

（二）施工单位参照交通部制定的《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及相关规

定的要求对工程质量自检合格； 

（三）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的评定合格； 

（四）质量监督机构按交通部规定的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进行

检测（必要时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检测任务），并出具检测意见； 

（五）各参建单位已完成各自的工作总结。 

第十六条  各合同段符合交工验收条件后，经监理工程师同意，由施工单位

向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对该合同段进行交工验收。 

第十七条  交工验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一）检查合同执行情况； 

（二）检查施工自检报告、施工总结报告及施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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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监理单位独立抽检资料、监理工作报告及质量评定资料； 

（四）检查工程实体，审查有关资料，包括主要产品质量的抽（检）测报告； 

（五）核查工程完工数量是否与批准的设计文件相符，是否与工程计量数量

一致； 

（六）对合同是否全面执行、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作出结论，签署合同段交工

验收证书； 

（七）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第十八条  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各合同段的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参加交工

验收。参加验收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各合同段参建单位完成交工验收工作的各项内容，总结合

同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对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作出结论； 

设计单位负责检查已完成的工程是否与设计相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监理单位负责完成监理资料的汇总、整理，协助管理单位检查施工单位的合

同执行情况，核对工程数量，科学公正地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 

施工单位负责提交有关资料，完成交工验收准备工作。 

第十九条  管理单位组织监理单位参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要

求对各合同段的工程质量进行评定。 

管理单位根据对工程质量的检查及平时掌握的情况，对监理单位所做的工程

质量评定进行审定。 

第二十条  工程各合同段交工验收结束后,由管理单位对整个工程项目进行

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质量评分采用各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的加权平均值。即： 

( )×
=∑

∑
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值 该合同段投资额

工程项目质量评分值
施工合同段投资额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工程质量评分值大于等于 75 分的为

合格,小于 75 分的为不合格。 

第二十一条  工程各合同段验收合格后，管理单位应及时完成项目交工验收

报告，并向竣工验收负责单位备案。质量监督机构应向竣工验收负责单位提交项

目的检测报告。 

第二十二条  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由施工单位限期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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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竣工验收 

第二十三条  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工程完工 1年； 

（二）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处理完毕，并经管理单位

验收合格； 

（三）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四）竣工文件编制完成； 

（五）对需进行档案等单项验收的项目，已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 

（六）各参建单位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成各自的工作报告； 

（七）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鉴定合格，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第二十四条 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管理单位应及时向竣工验收负责单

位申请验收。竣工验收负责单位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请人递交

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

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第二十五条  竣工验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一）成立竣工验收委员会； 

（二）听取管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报告； 

（三）听取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报告及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四）检查工程实体质量、审查有关资料； 

（五）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并确定工程质量等级； 

（六）对参建单位进行综合评价； 

（七）对养护工程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八）形成并通过竣工验收鉴定书。 

第二十六条  竣工验收委员会由交通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质量监

督机构、造价管理机构等单位代表组成。可视具体情况，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管理单位、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参加竣工验收工作。 

第二十七条  参加竣工验收工作各方的主要职责是： 

竣工验收委员会负责对工程实体质量等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对工程质量进行

评分，对各参建单位进行综合评价，对养护工程项目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工程质

量和建设项目等级，形成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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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单位负责提交项目执行报告及验收所需资料，协助竣工验收委员会开展

工作； 

设计单位负责提交设计工作报告，配合竣工验收检查工作； 

监理单位负责提交监理工作报告，提供工程监理资料，配合竣工验收检查工

作； 

施工单位负责提交施工总结报告，提供各种资料，配合竣工验收检查工作。 

第二十八条  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分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中交工验收工

程质量得分权值为 0.2，质量监督机构工程质量鉴定得分权值为 0.6，竣工验收

委员会对工程质量评定得分权值为 0.2。 

工程质量评定得分大于等于 90 分为优良，小于 90 分且大于等于 75 分为合

格，小于 75 分为不合格。 

第二十九条  竣工验收委员会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参建单位的工作进行

综合评价。 

评定得分大于等于 90 分且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的为好，大于等于 75 分为中，

小于 75 分为差。 

第三十条  养护工程项目综合评分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中竣工验收工程

质量得分权值为 0.7，参建单位工作评价得分权值为 0.3（管理单位占 0.15，设

计、施工、监理各占 0.05）。 

评定得分大于等于 90 分且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的为优良，大于等于 75 分为合

格，小于 75 分为不合格。 

第三十一条  竣工验收负责单位对通过验收的养护工程项目签发竣工验收

鉴定书。 

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由质量监督机构依据竣工验收结论，对各参建单位签

发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管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对不具备验收条件的高速公路养护

工程组织交竣工验收的，验收结果无效，由省交通厅或省高管局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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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高速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完工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管理单

位负责编制工程竣工文件、图表、资料，并装订成册，其编制费用分别由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管理单位承担。 

第三十四条  各合同段交工验收所需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整个养护工程

项目竣（交）工验收期间质量监督机构进行工程质量检测所需的费用由管理单位

承担。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提到的交（竣）工验收证书、交（竣）工验收报告、各

参建单位评价内容、竣工验收鉴定书等具体格式参照《关于贯彻执行公路工程竣

交工验收办法有关事宜的通知》（交公路发[2004]446 号文）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河南省交通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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